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协鑫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能科”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要求，对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5,738,393股

新股。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3.90 元的价格向 1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270,863,302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64,999,897.8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4,295,181.96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3,720,704,715.84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2月 21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2月 22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91号）。 

 

二、募集资金变更情况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变更情况及使用情况 

根据《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七届董

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等，公司基于战略规划优化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及运

营情况等因素，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方式、预计完成时间和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等作出相应的调整。 

结合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上述变更情况，截至 2025年 11

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项目拟/实际投

入募集资金与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差异 

备注/预计完成时间 

1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

设项目（注①） 
28,964.58 28,964.58 0.00 2024年 4月已终止 

2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

建设项目（注①） 
1,582.59 1,582.59 0.00 2025年 3月已终止 

3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注

①） 

17,028.09 17,028.09 0.00 2025年 3月已结项 

4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注②） 
29,385.25 29,385.25 0.00 

2025年 3月增加项

目建设内容，项目

名称调整为“新型

储能电站建设项

目” 

5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 
45,000.00 21,579.00 23,421.00 

2025年 3月拟投入

募集资金由 7 亿元

调整为 4.5亿元；项

目预计完成时间为

2025年 12月 

6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

目 
69,004.07 35,914.13 33,089.93 2025年 12月 

7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

司热电联产项目 
30,000.00 17,847.62 12,152.38 2026年 5月 

8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

二期项目 
8,000.00 6,944.42 1,055.58 2025年 12月 

9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③） 
112,900.00 112,900.00 0.00 不适用 

1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③） 
30,205.89 30,200.00 5.89 不适用 

合计 372,070.47 302,345.68 69,724.79  

注：①“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和“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已终止；“信息系统平台

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结项，前述三个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为募投项目终止/结项时点的实际投

入金额。②“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前期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9,385.25 万元，2025 年 3 月

项目增加建设内容后，项目名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后续相关新型储能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 69,004.07万元。③募集资金首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2,900.00万元；2024年 4月“新能源汽

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后，新增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205.89万元。④表格中尾

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在账情况 

公司、公司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等）已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

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管理，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

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71,418.09万元（包含专户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其中，募投项目专户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户余额

合计 43,679.63万元，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7,738.46万元。具体存放和在账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账号 

与募投项目对应

关系 
余额 备注 

1 
协鑫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分行 

5157771365
01 

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新型

储能电站建设项

目、南通协鑫热

电有限公司热电

联产项目、石柱

七曜山玉龙风电

二期项目、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21,099,952.47 

活期/

协定

存款 

2 
协鑫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700634722 

南通协鑫热电有

限公司热电联产

项目、石柱七曜

山玉龙风电二期

项目 

74,955.36 活期 

3 
协鑫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支行 

3709018080
0808061 

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189,656.14 活期 

4 
协鑫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
8300004220 

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 
0.00 - 

5 

苏州协鑫鑫光

智慧能源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
8300004258 

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 
0.00 - 

6 

苏州协鑫零碳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800809703 

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 
801.14 活期 

7 

福建协鑫鑫科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
8300004259 

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 
0.00 - 

8 

福建协鑫鑫科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200809766 

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 
0.00 - 

9 
浙江协鑫鑫宏

电力工程有限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000848140 

分布式光伏电站

建设项目 
209,555.54 活期 



序

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账号 

与募投项目对应

关系 
余额 备注 

公司 

10 
南京鑫能智储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马群

支行 

5014808386
77 

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7,320.23 活期 

11 
徐州鑫和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徐州铜山

支行 

4080301001
00263034 

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2,798.10 活期 

12 
中山新能智储

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
000862010 

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8,114,077.46 活期 

13 

广州新能智储

新能源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
200862008 

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462.81 活期 

14 
太仓鑫网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500862012 

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953,452.92 活期 

15 

内蒙古协鑫智

慧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500864630 

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791,657.37 活期 

16 
长治协诚储能

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
500905331 

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 
0.00 - 

17 
南通协鑫热电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300856138 

南通协鑫热电有

限公司热电联产

项目 

2,722,430.88 活期 

18 
重庆协鑫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2
400856141 

石柱七曜山玉龙

风电二期项目 
5,107.38 活期 

19 
协鑫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4
000904410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381,689,200.00 活期 

20 

协鑫智慧能源

（苏州）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分行 

5547395703
84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5,029,206.32 活期 

21 
国电中山燃气

发电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700907210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4,600.00 活期 

22 

广州协鑫蓝天

燃气热电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112001013
000907209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4,400.00 活期 

23 

昆山协鑫蓝天

分布式能源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山

高新区支行 

3225019864
8300004861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15,888,000.00 活期 

24 
如东协鑫环保

热电有限公司 

江苏如东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3206230011
0100000509
70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0.00 - 

25 
兰溪协鑫环保

热电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支行 

9505007880
1300001533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0.00 - 

26 
嘉兴协鑫环保

热电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清泰支行 

9505007880
1500001532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0.00 - 

27 
苏州鑫煜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
5482777656
33 

正在办理 

销户 
8,673.86 活期 



序

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账号 

与募投项目对应

关系 
余额 备注 

园区分行 

合计 436,796,307.98  

注：前期部分募投项目已披露终止/结项，已披露注销且无余额的专户，正在办理销户，不再列

示。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投资进度以及业务发展规划，在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经审

慎研究，决定对“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石柱七曜山玉

龙风电二期项目”预计完成日期进行调整。调整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项目 

预计完成日期 

本次调整后项目 

预计完成日期 

1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日 

2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日 

3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2月 28日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石柱七曜山

玉龙风电二期项目”是基于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发展战略以及业务发展需要等确定的，

符合国家政策及市场发展需求，前期已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项目推进过程中，

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项目实际实施进度未达预期，预计无法在原定计划内完成投建。

主要原因如下： 

1、“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延期原因 

（1）政策环境变化导致项目投资条件收紧与可投资源减少  

2025年 1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

规〔2025〕7号），明确提出对项目消纳率的要求，并取消了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全额上网

模式。2025年 4-8月，各省市陆续出台实施细则，除江苏、广东、安徽、福建、浙江等

经济发达省份对自发自用比例不做要求外，大部分省份均要求自发自用比例不低于 50%。

该政策的调整使得符合条件、特别是具备高消纳能力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数量显著减少。 



（2）电价市场化改革促使公司优化项目布局与选择标准 

2025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

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该政策实施后，新

能源全电量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电价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项目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

相应增大。2025年 6-11月，各省市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为保障项目投资收益、有效管

控风险，公司更加聚焦于经济发达、电力消纳条件优良的区域优选项目，审慎推进投资。 

2、“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延期原因 

目前储能配套政策与盈利机制尚待进一步明晰。2025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发改能源

〔2025〕1144号），明确提出要“推动完善新型储能等调节资源容量电价机制”，当前各

省市正逐步出台具体的容量电价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政策，储能项目的商业化运营模式

与盈利路径逐步明晰。在此背景下，公司部分储能电站项目的投资决策与建设进度将待

所在省市具体政策进一步明确，以保障项目的经济可行性与长期稳定收益。 

3、“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延期原因 

该项目共投建 4台风机，机位、箱变基础已基本完工，1号、3号风机已完成吊装，

2号风机正在安装中。由于项目施工现场海拔较高，受冬季低温、雨雪及冰冻等气候条

件影响，项目剩余风机安装及并网时间预计有所延迟。 

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

施上述募投项目。 

（三）是否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除上述募投项目延期原因外，不存在其他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四）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后能按期完成拟采取措施 

公司将在统筹推进募投项目投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效益的基础上，密切关注行

业与市场动态，强化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审计与监督，切实保障资金使用的合法性与

有效性，确保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同时，公司将指定专人负责跟踪与协调募投项目进

展，建立健全内部跟踪反馈机制，定期汇报项目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异常事项及时

上报、迅速处理。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客观原因和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

慎决策，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地实施。 

本次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等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型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延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将募投项目“石柱七曜山玉龙风

电二期项目”的预计完成日期延期至 2026年 2月 28日。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助于确保募投项目的实施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